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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 

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深圳）律师事务所接受福建福昕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熊雨前及其

一致行动人洪志军（以下统称为“增持人”）在公司回购期间增持公司股份（以

下简称“本次增持”）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就公司及增持人提供的文件、资料和陈述，本所及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及增

持人的如下保证：公司及增持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

及增持人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公司及增

持人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无隐瞒、虚假、重大

遗漏之处，有关文件和材料上的签字和/或印章均真实，文件和材料为副本或复

制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并相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根据可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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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所涉及的有关事实的了解，最终依赖于

公司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且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 

师保证了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3. 本所不对会计、审计、资产评估、财务分析、投资决策、行业、业务发展、

境外事项等中国法律之外的专业事项和报告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财

务报表、审计报告、行业或业务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不应视为对这些

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

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部门、公司、

增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出具法律意见。 

4. 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增持相关事宜所必备的法

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及披露。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相关事宜使用，非经本所及本所律师

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就本次增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人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熊雨前及其一致行动人洪志军。根据增持人提

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各增持人的基本信息分别如下： 

1. 熊雨前 

熊雨前，1970 年出生，中国国籍，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身份证号

码为“3401041970********”的《居民身份证》，身份证住所为“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路 19 号中科院人才交流中心”。 

2. 洪志军 

洪志军，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持有身份证号

码为“3623211974********”的《居民身份证》，身份证住所为“江西省上饶市上

饶县旭日街道办七六路 10 号 3 幢 10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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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增持人的及出具的声明，并经本所律师进行互联网公开信息检索，于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增持上

市公司股份的以下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

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增持人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

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股份增持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于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日（定义见下文），增持

人熊雨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489,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8.4067%，系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增持人洪志军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69,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 0.1433%，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于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日，熊雨

前及其一致行动人洪志军、熊春云、林雪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8,597,200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38.63%。 

（二）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4 日（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公告日”）披露的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熊雨前拟在公司回购期间以不低于人民币 500 万元增持公司股份，其一致行动人

在回购期间或有增持计划，熊雨前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回购期间无减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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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增持人出具的《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增持人已

完成本次增持股份计划。 

根据公司提供资料及发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公司股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9）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本次增持计

划实施以来，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增持人熊雨前、洪志军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 36,9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68%，累计增持金额为 526.65 万元，具体如

下： 

（1）2021 年 9 月 22 日，增持人洪志军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21%，增持金额为 16.86 万

元。 

（2）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1 年 9 月 27 日期间，增持人熊雨前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3,9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083%，增持金额为 67.43 万元。 

（3）2021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1 年 10 月 29 日期间，增持人熊雨前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9,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95%，增持金额为 257.51 万元。 

（4）2021 年 11 月 2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5 日期间，增持人熊雨前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13,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70%，增持金额为 184.85 万元。 

（四）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说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增持计划实施前

后持股情况变化如下表： 

序号 姓名 

增持计划实施前持股情况 增持计划实施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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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熊雨前 18,489,000 38.4067 18,524,983 38.4815 

2 熊春云 39,000 0.0810 39,000 0.0810 

3 洪志军 69,000 0.1433 70,000 0.1454 

4 林雪 200 0.0004 200 0.0004 

合计 18,597,200 38.6315 18,634,183 38.7083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

相关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 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的 2%的股份的，可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熊雨前持有公司股份 18,489,000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38.4067%，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0%，且增持人熊雨前持有超过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30%之事实发生已超过一年。增持人熊雨前及其一致行

动人洪志军本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36,98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68%，未超过

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以要约

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四、本次股份增持的信息披露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已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业

务管理系统上传《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结果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9），并拟定于 2021 年 11 月 1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公告。 

本所认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就本次增持按照《证券法》及

《管理办法》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应当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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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

《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公司已根据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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